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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
傳　真：02-23967818

聯絡人：廖伊敏

電　話：02-7736-7481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1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04013526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(

以下簡稱本辦法)第5條之2規定疑義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4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

縣市服務作業檢討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（貴府臨時動議提

案）

二、查本辦法第5條之2第1項及第2項規定略以，經達成介聘之

教師，未在規定期限內至介聘學校報到者，10年內不得再

申請介聘；無故未報到者，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

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定議處。究其意旨係鑑於教師於介

聘作業達成後，卻不至學校報到致需退回原校，影響其他

達成介聘教師之權益，爰訂定議處相關規定。據此，達成

介聘之教師，未至介聘學校報到仍留原校服務者，應依前

揭規定辦理。

三、另審酌部分教師申請介聘之原因於介聘達成後消失，致其

放棄介聘，倘其屬非可歸責教師本身，未在規定期限內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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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聘學校報到者，得不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

考核辦法相關規定議處。惟無故未報到之原因是否屬非可

歸責教師本身，如係參加直轄市、縣(市)內介聘者，由主

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，如係參加直轄市、縣(市)外介聘者

，則由聯合介聘小組認定之。

四、復查本辦法第2條及第15條規定略以，直轄市、縣 (市)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辦理現職教師聘任之引介得依本辦法

訂定相關規定，惟所訂規定不得牴觸本辦法相關條文。

正本：雲林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雲林縣政府除外)、本部國教署國中小組 2015-11-27
09:29:32


